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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为吸引总部企业集聚，培育壮大总部企业规模，增强区域辐射带动力和综合竞争力,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甘肃省支持总部企业发展政策措施（试行）》（以下简称《措施》）。
   《措施》提出，对新引进的在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企业，经权威认定的世界企业500强、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国内行业细分排名前30位的龙头企业，在我省实缴注册资本不低于5000万元，正式运营一年后，在本省形成的省级财力不低于500万元，省政府给予一次性500万元奖励；对我省企业首次进入世界企业500强、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国内行业细分排名前30位，在本省形成的省级财力不低于500万元，省政府给予一次性500万元奖励。
　《措施》明确，设立总部企业绿色通道，对总部企业项目审批和相关诉求，实行专人负责制，为企业提供零距离、零跑路、保姆式、贴心式的优质服务，吸引企业落地。同时，进一步明确了总部企业在项目用地保障、税费优惠、人才引进政策支持、融资服务等方面的措施。
   《措施》强调，支持建立科技创新平台，发挥兰白试验区技术创新驱动基金作用，支持总部企业入驻兰州白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国家级、省级开发区。总部企业与省内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开展产学研合作的，支持创办产业技术研究院、创新工作站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平台等新型研发机构。支持依托总部企业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国家级科技创新载体或分支机构，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国家科技计划项目。鼓励总部企业建立工程研究中心、产业创新中心，打造区域研发中心和公共服务平台，提供科技研发和公共检测服务，提升总部企业功能。
   《措施》要求，各市州在落实本政策措施的基础上，可发挥比较优势，勇于创新突破，进一步研究制定支持总部企业发展的具体措施。强化政策协调，提高政策精准度，积极主动提供优质高效服务，营造总部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